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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40,515,222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8.54 元/股； 

发行对象：巨化集团公司； 

限售期：自股票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向巨化集团公司发行的

140,515,222 股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该部分

新增股份预计可上市交易的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4 年 8 月 12 日，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 

2014 年 8 月 19 日，浙江省国资委出具浙国资产权[2014]43 号批复同意巨



 

化集团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并转让巨泰公司和清泰公司股权。2014 年 8 月 20

日，浙江省国资委以浙国资产权（2014）45 号文批准菲达环保本次非公开发行

方案。 

2014 年 8 月 29 日，发行人召开了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本次非公开发行有关议案。 

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5 年 1 月 7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议审议无

条件通过。2015 年 2 月 5 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5]166

号《关于核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该批复

核准发行人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40,515,222 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发行数量：140,515,222 股 

3、发行价格：8.54 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199,999,995.88 元 

5、发行费用：人民币 18,940,000.00 元 

6、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1,181,059,995.88 元 

7、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5 年 4 月 10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天健验（2015）77 号《验资

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4 月 9 日止，菲达环保实际已向巨化集团非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40,515,222 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8.54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 1,199,999,995.88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8,94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81,059,995.88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

肆仟零伍拾壹万伍仟贰佰贰拾贰元整（¥140,515,222.00），计入资本公积资本公

积（股本溢价）人民币 1,040,544,773.88 元。 



 

本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

专用。 

2015 年 4 月 15 日，本公司获得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出具的截至 2015 年 4 月 14 日收盘后，本次发行特定投资者现金认股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五）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

的结论意见 

1、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定价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其获配数量和募集资

金 数量符合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发

行与 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发行对象的选择公平、公正，

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的资格符合发行

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本次发行中发行对象的条件，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

发行对象巨化集团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本次发行对象

巨化集团参与菲达环保本次发行的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

化安排，不存在从菲达环保、菲达环保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处直接或间接得

到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2、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获得必要的批准、授

权及核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巨化集团，未超过十名，符合《管理办法》和

《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的主体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

投资基金，无需进行私募基金备案；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参与菲达环保本次发行

的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不存在从菲达环保、菲

达环保的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处直接或间接得到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情形；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募集资金金额符合《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发行人本次发行方案的规定；本次发行程序及结果

均公平、公正，符合《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发行承销办法》相关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140,515,222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

发行上限 140,515,222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1 名，不超过 10 名，符合《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象与发

行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巨化集团 8.54 140,515,222  1,199,999,995.88  36 

合计  140,515,222  1,199,999,995.88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 36 个月，预计上

市可交易时间为 2018 年 4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巨化集团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巨化集团公司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江城路 849 号 

法定代表人：胡仲明 

成立日期：1980 年 7 月 1 日 

注册资本：96,600 万元 

企业类型：国有企业 

经营范围：国内、外期刊出版（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职业技能鉴定（《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4 月 13 日）。化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

化学纤维，医药原料、中间体及成品（限下属企业），食品（限下属企业）的生

产、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矿产品、包

装材料、针纺织品、服装、文体用品、工艺美术品、煤炭的销售，发供电、按经

贸部批准的商品目录经营本集团产品、技术和所需原材物料的进出口业务，承办

“三来一补”业务，承接运输和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安装，广播电视的工程

设计安装、维修，实业投资，经济信息咨询，培训服务，劳务服务，自有厂房、

土地及设备租赁，汽车租赁，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装饰、装潢的设计、制作，

承办各类文体活动和礼仪服务，城市供水及工业废水处理（限分支机构经营）。 

认购数量：140,515,222 股  

限售期：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巨化集团与菲达环保无关联关系。本次发行完成后，巨化集团

将成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3）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的重大交易情况 

最近一年，巨化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发行人之间未发生重大交

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的安排 

经菲达环保 2014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和 2014

年 8 月 29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而设计的交易如下： 

菲达环保决定使用募集资金 15,950.54 万元购买巨化集团及其下属建化公

司合计持有的巨泰公司 100%股权，使用募集资金 15,738.37 万元购买巨化集团

持有的清泰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巨泰公司和清泰公司将成为菲达

环保全资子公司。 

菲达环保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并收购巨泰公司和清泰公司 100%的股权后，

预计将与巨化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发生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处理、供电、供水等

业务的关联交易，交易定价将依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和信息

披露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的规章制度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实施。 

对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发行人将严格按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

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   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96,627,476  23.75% 

2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80,349  3.61% 

3 陆金龙                                                                                  1,600,000  0.39% 

4 熊春金                                                                                  1,470,000  0.36% 

5 余小侃                                                                                  1,213,830  0.30% 

6 徐燕超                                                                                  1,000,000  0.25% 

7 李彩云                                                                                    986,666  0.24% 

8 林军                                                                                      968,756  0.24% 



 

9 童彪                                                                                      927,000  0.23% 

10 
山西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信海十五

号集合资金信托                                     
         890,200  0.22% 

合  计      120,364,277  29.58%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15 年 4 月 14 日（股份登记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

股情况如下： 

序号 名   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巨化集团公司 140,515,222 25.67% 

2 菲达集团有限公司 96,627,476 17.65% 

3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6,476,109 1.18% 

4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6,224,967 1.14% 

5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226,435 0.95% 

6 
国泰君安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4,448,550 0.81% 

7 
齐鲁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4,383,927 0.80% 

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 
4,281,357 0.78% 

9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029,254 0.74% 

10 兵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4,000,000 0.73% 

合  计 276,213,297 50.46%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由菲达集团变更为巨化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由

诸暨市国资委变更为浙江省国资委，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00 0.00% 140,515,222 25.67%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6,889,450 100.00% 406,889,450 74.33% 

合计 406,889,450 100.00% 547,404,672 100.00%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将发生变化，公司将根据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的净资产增加，资产负债率将降低，资本结构

得到改善，财务费用降低，有利于增强公司抵御财务风险的能力和增强进一步融

资的能力。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主营业务包括除尘器、气力输送设备、烟气脱硫设备、电

控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安装服务；主要产品为电除尘器、烟气脱硫

设备、布袋除尘器、垃圾焚烧烟气处理设备及电控设备等，并为上述产品提供安

装服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收购巨泰公司和清泰公司 100%的股权

和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新增环保项目运营业务，进一步拓宽

了环保产业链，继续做大做强环保产业，提高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增强可持续发

展能力。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

公司设有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并制订了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贯彻

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经营效

率。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菲达集团持有公司 23.75%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诸暨市国资委持有菲达集团 100%的股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公司

将增加 140,515,222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全部由巨化集团以现金认购。本次发

行完成后，菲达集团持有的公司股份占比将被稀释为 17.65%。巨化集团将持有

公司 25.67%的股份，成为公司新的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规定，严格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保持业务、资产、财务及人员和机构等独立，继续规范化运

作。 

六、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   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保荐代表人：张建华、洪华忠 

项目协办人：桑仁兆 

经办人员：贺南涛、季卫、庞博 

联系电话：021-38674909 

联系传真：021-38670909 

2、发行人律师 

名  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办公地址：杭州杨公堤 15 号国浩律师楼 

负 责 人：沈田丰 

经办律师：沈田丰、胡小明 



 

联系电话：0571-87965970 

联系传真：0571-85775643 

3、审计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0 层 

事务所负责人：郑启华 

签字会计师：葛徐、江娟 

联系电话：0571-88216849 

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4、验资机构 

名  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杭州市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0 层 

事务所负责人：郑启华 

签字会计师：葛徐、江娟 

联系电话：0571-88216849 

联系传真：0571-88216999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

况的书面证明； 

3、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

发行的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之审核报告； 



 

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发行过程及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 

5、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部发行申报材料； 

6、其他与本次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上述备查文件，投资者可于工作日 9:00-17:00 在公司进行查阅。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4月16日 

 


